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6-042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事项。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100号大金产业园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立刚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8人，代表股份116,762,628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3.67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87,592,06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26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29,170,563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8.41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7人，代表股份 29,170,
5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126％。

3.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会议9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湖
北众勤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表决结果如下：
1.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3％；反对574,3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17％；反对574,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0％；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3％。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2.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3％；反对576,7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0％；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17％；反对576,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2％；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3.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3％；反对576,7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0％；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17％；反对576,760

股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2％；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4.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5,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3％；反对597,8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96％；反对597,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5％；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5.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000,503股，占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608％；反对 2,153,760

股，占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833％；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9％。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长江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提案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000,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08％；反对 2,153,

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33％；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6.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3％；反对574,8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3％；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78％；反对574,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5％。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7.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49,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0％；反对575,1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57,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87％；反对575,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7%％；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6%％。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8.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98,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71％；反对554,8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6,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72％；反对554,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9.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及对外担保总额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3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53％；反对607,1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0％；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46,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98％；反对607,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3％；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
得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如峰、张小西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1502 证券简称：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4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星期

五）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2日9:15-15:00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潞横路 2888号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云初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5人，代表股份 40,

039,4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41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33,624,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041％。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6,414,8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2377%。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

4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56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人，代表股

份4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56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含现场和通讯方式），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公司独立董事干为民先生、史庆兰女士、郝秀凤女士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离任
独立董事周旭东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会议述职，委托干为民先生代为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1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关联股东江苏华阳投资有限公司、许云初、许鸣飞、许燕飞、常州泓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於建东、王少锋、常州聚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 33,624,
550股不计入本议案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7,4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反对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0%；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5,7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9%；反对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8%；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035,7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9%；反对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8%；弃权 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李宗、蒋瑞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南京）律师

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
论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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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584 证券简称：建发致新 公告编号：2026-030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337号）同意注册，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3,193,277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7.0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445,512,602.85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363,334,464.3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5年 9月 22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容诚验字[2025]361Z004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2026年1月13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医用耗材集约化

运营服务项目”增加上海建发鹭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乐致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建发致新（上

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建发鹭益科技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乐致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致新（上海）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
上海建发鹭益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康乐致新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建发致新（上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合计

开户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升平支行

银行账号

352000670015003200183
352000670015003195435
352000670015003195760

金额（元）

0.00
0.00
0.00
0.00

募集资金用途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
营服务募投项目

注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升平支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下属分支机构，四

方监管协议中乙方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注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主要系截至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尚未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所致。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分别与募

集资金存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升平支行（监管协议中主体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监管协议，三份监管协议主要内容一致，主要内

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医用耗材集约化

运营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

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创业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

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

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

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创业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

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

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以孰

低为准）的，甲方及乙方应在付款后1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签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

户。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3份

特此公告。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5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ST宝实 公告编号：2026-051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3），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电投”）计划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的数量预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6%（即不超过7,515,132股），增持金额不低于2,100万元人民币，

不超过4,200万元人民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7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增持金额为21,009,178.00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收到控股股东宁夏电投发来的《关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投已完成股份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宁夏电投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披露的增持计划：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宁国运”）将其持有的公司206,896,551股A股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17%）无偿划转给宁夏电投。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宁夏电投直接持有公司206,896,551股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17%），宁国运直接持有公司127,103,449股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16%）。本次无偿划转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司控股股东由宁国运变更为宁

夏电投。

除前述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及本次增持计划外，宁夏电投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其他增持计划。

（三）本次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宁夏电投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投资者信心，自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1
月27日至2026年5月26日），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等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6%（即不超过7,515,132
股），增持金额不低于2,1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4,2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宁夏电投将根据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判断、二级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等因素，择机

适时实施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3）。

（四）宁夏电投在本次公告前的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夏电投自2025年11月27日至2026年5月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2,7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增持金额为21,009,178.00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

本次权益变动后，宁夏电投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36,794,7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8%。增持前后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宁夏电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宁夏电投
宁国运

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
合计

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股份数量

206,896,551
127,103,449

24,758
334,024,758

持股比例
18.17%
11.16%
0.002%
29.33%

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份数量

209,666,551
127,103,449

24,758
336,794,758

持股比例
18.41%
11.16%
0.002%
29.58%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宁夏电投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备查文件

宁夏电投出具的《关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ST西旅 公告编号：2026-38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还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6日、2月24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旅集团”）申请借款5,000万元，年贷款利率为3.00%。公司于2026年2月24日收到第一笔借款4,000万元，于2026年4月22日收到第二笔借款1,
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6-08）《关于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2026-12）《关于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26-24）。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向西旅集团偿还了第一笔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29.33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6-019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 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2026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含股东

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4人，代表公司股份281,015,79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3.222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279,694,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725%。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2 人，代表公司股份 1,321,0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502%。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82人，代表公司股份1,321,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502%。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

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为 279,98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9%；反对为 1,02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6954%；反对1,0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660%；弃
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为 279,98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9%；反对为 1,02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6954%；反对1,0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660%；弃
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为 279,98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9%；反对为 1,02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7%；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6954%；反对1,0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660%；弃
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4、《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为280,024,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4%；反对为978,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2%；弃权为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4.9958%；反对978,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655%；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5、《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为280,57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5%；反对为429,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弃权为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5016%；反对42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218%；弃权
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5%。

6、《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为 279,978,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8%；反对为 1,024,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6%；弃权为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4683%；反对1,02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52%；弃
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5%。

7、《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为 279,978,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8%；反对为 1,03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6%；弃权为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4607%；反对1,03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106%；弃
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7%。

8、《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为 279,98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9%；反对为 1,03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7%；弃权为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6954%；反对1,033,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214%；弃

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3%。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
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汪佳慧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6-031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琼瑛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高尔夫路凤凰创新园）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0,163,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1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9,211,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77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952,1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9％。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2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963,2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2％。
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546,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66%；反对6,22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4%；弃权3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3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426%；反对6,22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490%；弃权39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8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62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59%；反对6,145,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20%；弃权3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394%；反对6,145,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521%；弃权39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84%。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959,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53%；反对5,95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76%；弃权2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7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097%；反对5,95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862%；弃权25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1%。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636,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15%；反对6,115,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06%；弃权4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708%；反对6,115,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803%；弃权41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9%。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737,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00%；反对6,004,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8%；弃权4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5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857%；反对6,004,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651%；弃权42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92%。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02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75%；反对6,7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6%；弃权3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828,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187%；反对6,7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754%；弃权34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5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6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3,275,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25%；反对6,503,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99%；弃权3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0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725%；反对6,503,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249%；弃权38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2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2,874,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83%；反对7,165,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43%；弃权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6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148%；反对7,165,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605%；弃权12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7%。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2,293,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51%；反对7,523,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17%；弃权3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31%。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0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80%；反对7,523,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223%；弃权34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9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2,218,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63%；反对7,70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18%；弃权23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20%。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0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330%；反对7,70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843%；弃权239,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广发（杭州）律师事务所陈重华、张钰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